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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29   证券简称：亚翔集成  公告编号：2020-008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

编制了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亚翔集成”）将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866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0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5,336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

股发行价人民币 4.94元，共募集资金 263,598,4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 53,646,219.04 元，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 209,952,180.96 元,剔

除发行费用增值税进项税 2,978,752.26元， 募集资金净额 206,973,428.70

元。 

截止 2016 年 12 月 26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6]001162号”验资

报告验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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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81,492,467.33元，其中：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3,286,418.76元。募集资

金余额为人民币 25,480,961.37元。 

二、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 2011年度股东

大会表决通过，并于 2018年 3月经本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修订。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分别在中信银

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合作金库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兆丰国际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开立了 3个募集资金专用存储账户，并与募

集资金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2016年 12月 15日，本公司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苏州工

业园区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6年 12月 15日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库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0 年 1 月 10 日，保荐机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中信证券华

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南）。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

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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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半年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根据本公司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单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

到人民币增加 5，000万元以上的或 12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

的金额达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公司应当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知会保荐

代表人。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均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中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使用情况的监督及信息披露等规定执

行，未有违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条款的行

为。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信银行苏州工

业园区支行 

81120010131002

45603 
   226,298,400.00 31,925,111.41  活期 

合作金库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00690980142070

0001 
79,473,428.70 - 

活期（已

注销） 

兆丰国际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1001200550 80,000,000.00 - 
活期（已

注销） 

合 计   31,925,111.41   

 

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中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余额差异 6,444,150.04元，系前期垫付的发行费用 5,974,971.30元暂未从

募集资金专户转出、存款利息收入 470,914.88元、支付转账手续费 1,524.66

元等累计形成的金额所致。 

2019年 7月，本公司收到中信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以下简称“中信

银行”）通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8112001013100245603）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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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被冻结，冻结金额 31,876,124.84元。经了解，上述账户由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据杭州中欣晶圆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芯晶圆半导体股份有

限公司于 2019年 9月 16日更名为杭州中欣晶圆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之申

请作出（2019）浙 01民初 2138号民事裁定并实施财产保全而冻结。账户被

冻结后，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苏州工业园

区支行新设立自有资金账户，在募集资金账户未解冻前，募投项目资金支出

由新设账户统一支出，待募集资金账户解冻后，公司将视情况予以置换或将

结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被冻结账户余额

31,925,111.41元（含利息），公司已累计使用浦发银行自有资金账户支付募

投项目款 7,056,340.84元。 

三、 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亚翔集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

允反映了亚翔集成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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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华南认为：亚翔集成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

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0年 3月 26日批准报出。 

 

特此公告。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26日 

 

附表：2019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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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019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6,973,428.7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286,418.7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1,492,467.3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注 1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拓展洁净室工程运营资

金项目 
0.00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159,473,428.70  159,519,839.44 46,410.74 100.0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0.00 47,500,000.00 47,500,000.00 47,500,000.00 20,342,759.60 29,028,968.73 -18,471,031.27 61.11 2020 年 6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07,500,000.00 207,500,000.00 206,973,428.70 20,342,759.60 188,548,808.17 -18,424,620.5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该项目原预计 2017年 9 月开工，2018年 12 月完工。2017年 4月 28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将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原计划实施地点为公司所在地苏州工业园区方达街 33 号预留的西北部空地进行建设，变更为苏州工业园区方达街 33 号现有厂房加

盖厂房。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因使用需求调整，项目暂停建设并进行设计变更，在对增建的仓库及设备用房进行岩土工程勘察并补充勘察报

告后，重新向抗震办、规划局送审施工图等文件。经过重新发包、合同备案、专家论证、实名制系统取得、测绘验线质监、安监的检查及备案，

消防抽检等流程后，2018 年 11 月 6 日正式取得施工许可证，故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期调整为 2018 年 11 月开工建设，预计 2019年 10 月完

工。截至 2019 年末，该项目基建工程主体已完工，内部装饰工程需完成施工备案后实施，预计完工日期调整为 2020年 6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获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 206,973,428.70元，低于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207,500,000.00元，

不足部分 526,571.30 元由公司通过自筹解决。扣除上述不足部分，本公司拓展洁净室工程运营资金项目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为

159,473,428.70 元，实际投入 159,519,839.44 元，多出 46,410.74 元系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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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后，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新设立自有资金账户，在募集资金账

户未解冻前，募投项目资金支出由新设账户统一支出，待募集资金账户解冻

后，公司将视情况予以置换或将结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浦发银行自有资金账户支付募投项目款

7,056,340.84元。本年投入金额含公司使用浦发银行自有资金账户支付募投

项目款项。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拓展洁净室工程营运资金项目和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上述项目将增强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公司核心技术优势和产

品竞争力，增强公司的营运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公司稳步健康发展。

项目的效益将体现在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中，项目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故无

法单独核算效益。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

计划实施地点为公司所在地苏州工业园区方达街 33 号预留的西北部空地进

行建设，现变更为苏州工业园区方达街 33号现有厂房加盖厂房。  

       

1）变更的具体原因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计划实施地点为苏州工业园区方达街 33 号预留的

西北部空地进行建设，为实现合理资源配置，优化公司固定资产配置，提高

经营效率，基于对厂区及厂房的功能分布等方面的分析，公司拟将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在现有厂房上加盖厂房，用以实施研发中心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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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等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实施地点的变更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且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实现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 

 

 


